
致：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就發展局提出降低強制售樓門檻﹣修改《土地(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) 條例》 

提出建議 

 

本機構是一基督教信仰背景的民間團體，一直關心本港的城市規劃發展，包括舊區重建、

保育及城鄉發展。 

最近，發展局建議降低強制售樓門檻，容許發展商在部份樓宇只須取得 80%業權，便可強

制拒售的少數業主賣出手上單位，包括只有 9 個或以下單位的舊樓、 50 年或以上樓齡的舊樓，及 

30 年或以上的非工業區廠廈。據發展局發言人表示，未來每年新增 500 幢 50 年樓齡的舊樓，該

條例的修訂將會影響全港至少 9000 幢樓，數以萬計的舊區居民的生活和小商店的生計也將受到影

響。有關修例建議再次反映香港政府缺乏廣泛諮詢香港市民，特別是受影響的舊區居民。 

有見香港過去多年的舊區重建工作中，舊區居民和小商戶的權益多被忽視，重建過程中，

基層市民的居住權不被重視（如迫遷、居住環境轉差、遷離原居等）、社區網絡因而斷絕、小商

戶失去生存空間、舊區士紳化等，以上所提及的，重建局尚未一一完善有關的條例及工序。若降

低強制售樓門檻，只是讓財團更容易買賣土地及隨其利益而發展舊區，基層市民權利將會進一步

被漠視及犧牲。 

現時發展局就《市區重建策略》檢討進行諮詢，綜觀幾次諮詢會，市民認為市建局現行的

重建、保育等工作方針及手法不完善，尚有很多地方需修改。《土地(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) 條

例》與舊區發展息息相關，現作出修改，會令本港的舊區以至香港整個城市發展將可能更欠缺規

劃，更難將香港建造成一個適合不同階層市民生活的環境。故此，發展局不應在現階段修改有關

條例，更不應將這條例單獨處理，應在香港整體城市發展來考量這條例。 

建議： 

1. 本機構認為公眾對有關條例尚未了解清楚，故政府應向公眾特別是舊區居民解釋有關條例之

修改及修改將可能帶來的影響。 

2. 雖然政府曾於 2006 年進行過公眾諮詢，然而，至今公眾對有關修例仍欠缺認識，建議政府應

待公眾對有關修改有更深入的認識，然後再次作廣泛的公眾諮詢，務求有關修例能配合整個

社會發展，並兼顧市民及持份者的利益。 

3. 《市區重建策略》正在進行檢討諮詢，我們認為政府應暫緩該條例的修改，並於市區重建整

體發展的框架下重新評估修例對各持份者的影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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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政府應透過立法鼓勵「業權參與」、「利潤分紅」等不同的重建模式，讓居民可參與市區重

建，並享受到當區重建的成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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